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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参加了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现就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

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向参股公司国能科环望奎新能源有限公司第三次增资暨

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投资风电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是基于公司未来发展的客

观需要。增资国能科环望奎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奎公司”），

有利于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布局，有利于调整现有产业结构，不断培

育和发展新的利润增长点，不断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可持续盈

利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

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增资望奎公司事项，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关于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继续签署《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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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具有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各项资质，各项指标均达到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双方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

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定价原则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关联交易有利于优化

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能为

公司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融资渠道，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我们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签署《补充医疗保险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独立

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系为健全公司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满足员工医疗

保障需求，减轻员工就医购药负担，有利于保障员工权益，有利于激

发员工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影响公司独立性。董事会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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